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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星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银行账户冻结情况概述 

庚星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财务人员于 2024 年 10 月

23 日查询银行账户时获悉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上海星庚”）银行账户被冻结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户名 开户行 
账户

性质 
账号 

申请冻结金额 

（元） 

账户余额

（元） 

上 海

星 庚

供 应

链 管

理 有

限 公

司 

平安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上海闵行

支行 

基 本

户 
15**********21 5,559,499.94 3,359.49 

交通银行宝山支

行 

一 般

户 
31*****************07 

2,032.18

（注） 
2,032.18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上海分行 

一 般

户 
81***************32 3,429,499.94 58.38 

合计 8,991,032.06 5,450.05 

    注：2,032.18 元为银行账户实际冻结金额，下同。 

 

二、本次银行账户冻结原因 

经公司自查，本次上海星庚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原因主要系上海星庚部分供应

商诉上海庚星合同纠纷，执行财产保全申请所致。其中，安徽货达物流有限公司向

法院申请上海星庚向其支付运输费及执行费合计约 173.43万元，公司已收到上海

铁路运输法院(2024)沪 7101执 480号执行通知书等相关文件；万和通物流集团有

限公司向法院申请上海星庚向其支付运输费 206.15万元及其他相关费用，公司已

收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(2024)沪 7101民初 1746号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文件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查收到其他与本次银行账户冻结有关的法院正



式法律文书、通知或其他信息。公司后续将积极跟进有关事项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 

三、本次相关应对措施 

公司将积极应对上述事项，力争妥善解决本次银行账户冻结事项，切实维护公

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 

四、银行账户累计被冻结情况 

户名 开户行 
账户性

质 
账号 

申请冻结金额 

（元） 

账户余额

（元） 

上海庚星

能源有限

公司 

兴业银行上海杨浦

支行 

基本账

户 

21*********

*****82 
1,837,923.01 8,618.69 

上海星庚

供应链管

理有限公

司 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
基本户 

15*********

*21 
5,559,499.94 3,359.49 

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一般户 
31*********

********07 
2,032.18 2,032.18 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上海分行 
一般户 

81*********

******32 
3,429,499.94 58.38 

合计 10,828,955.07 14,068.74 

注：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庚星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庚星”）基本账

户于 2024 年 9 月被冻结，被申请冻结金额为 1,837,923.01 元，实际被冻结的账

户余额为 8,618.69 元。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2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4-075）。 

 

五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1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上述上海庚星、上海星庚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形外，

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其他银行账户均可正常使用。 

2、上海星庚本次被申请冻结金额为 8,991,032.06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 3.8155%，占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末净资产的 4.4759%；上海星庚本次

被实际被冻结的账户余额为5,450.05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.0023%，

占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末净资产的 0.0027%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下属子公

司累计被申请冻结金额为 10,828,955.07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

4.5955%，占公司 2024年半年度末净资产的 5.3909%；累计被实际被冻结的账户余

额为 14,068.74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0060%，占公司 2024 年半

年度末净资产的 0.0070%。公司将合理安排和使用资金，降低上述事项对公司的不

利影响。 

3、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庚星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


